南京林名鑫电子有限公司硅橡胶制品生产线项目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中如实记载的内容包括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环境影响报告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节保护措施的实施情况以及整改工作情况等，本项目其它说明事项如下：
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施工简况
本项目已在南京市浦口区发展和改革局备案（备案号：浦发改备字[2010]078号）。企业2011年8月委托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编制《南京林名鑫电子有限公司硅橡胶制品生产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11年8月30日获得南京市生态环境局批复。
取得环评批复后，企业于2011年9月开工建设，2011年9月竣工，2017年进行自主验收，由于验收材料未完全公示，现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对该项目进行整体验收。
取得环评批复后，项目开始建设，建设过程中发生变动：
1、原环评未识别项目烘干流程，实际在印刷工段内含有烘干，配置2套烘干机；
2、厂房名称调整，变动后调整“办公楼”为“厂房1-1”，“厂房1”为“厂房1-2”，目前厂房1-1，厂房2，厂房3已建设暂未使用，仅使用厂房1-2作为主要生产和办公，变动后各面积不变。项目用地面积12233m2，建筑物占地面积3504.19m2，总建筑面积10000m2；其中厂房1-2建筑面积1847.66m2，厂房2建筑面积3437.44m2，厂房3建筑面积2119.83m2，厂房1-1面积2595.07m2。
3、废气治理：原环评印刷工序产生的非甲烷总烃经集气罩收集后进入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由15m排气筒（FQ-01）排放；变动后：印刷工序（印刷机、烘干机）废气经“负压收集+一级水喷淋+除雾+二级活性炭”处理后通过15m排气筒（FQ-01）达标排放。

[bookmark: _GoBack]4、固废：危险废物重新识别为：废油墨盒、废活性炭、水喷淋废水、废液压油，委托资质单位处理。
5、废水排放方式改变：原环评生活污水经自建有动力地埋式生化装置处理达标后回用于绿化，变动后：雨污分流，雨水经雨水管网排入附近水体，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预处理后接管浦口经济开发区污水处理厂处理。
6、主要生产设备数量变化：原环评设计油压机、混炼机、印刷机等主要设备共计172台/套，企业按实际需求调整后各设备共计为42台/套。
1.2 验收过程简况 
2022年9月企业成立验收工作组，验收小组首先对建设情况进行自检，对生产设备和环保设备运行情况进行自检，此外，验收工作组对项目施工过程相关环境保护落实材料进行核实，经自检后认为项目建设基本落实环评报告及批复的各项要求，能够满足验收要求。并委托国检测试控股集团江苏京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对项目进行验收监测，根据国检测试控股集团江苏京诚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检测报告显示：验收期间废气和噪声、废水能够满足相关标准要求。
2022年11月8日，企业邀请3位专家共同组成验收工作组，并组织召开验收会议。验收工作组成员在阅读了验收监测报告并仔细查勘验收现场后，认为企业落实了环评报告及其批复的环保要求，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中规定的九种验收不合格的情况，无不合格情况，因此，验收工作组认为本次验收合格，并于2022年11月8日出具验收意见。
2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实施情况 
2.1 制度落实情况
（1）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建设有相应的管理机构，及设立相应的规章制度，公司内部设有相关的环保规章制度。
（2）环境监测计划 
项目正常运营时，建设单位委托具有监测资质的第三方检测单位进行。
2.2 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本项目相关设施均已建设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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